
2023年民事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查询(优
秀5篇)

合同内容应包括劳动双方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与职责、工
作时间与休假、薪酬与福利、劳动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合同模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事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查询篇一

上诉人(一审被告)姚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xx
省xx市xxxx94号，公民身份证号：370302xxxxxxxx.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x，女，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
住xx省xx市xxxxxxx94号，公民身份证
号：370302xxxxxxxxxx.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佛
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xxxx)佛城法民二初字第942号民事判决
书，特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xxxx)佛城法
民二初字第942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
一审诉讼请求。

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本案一审程序违法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
定，简易程序只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
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
《民诉意见》)第168条之规定：“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
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
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
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
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
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
条“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五十七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除外：......(三)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
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本案中，诉讼标的近百万，合同标
的额达1000万元之巨，双方争议意见完全相反，被告人一方
人数众多，可谓事实不清楚、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争议存
在原则性分歧，因此，本案一审依法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一审法院按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律规定，属程序违法。

2、判决书多列诉讼参加人，亦属程序违法。本案判决书中列
明被上诉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黎xx，广东经纬法律师事务
所律师”。但一审诉讼过程中，从来没有该律师参加过法庭
庭审等诉讼程序，一审判决书中却列明该律师为被上诉人一
审的委托代理人，属于多列诉讼参加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亦属程序违法。

3、本案一审追加上诉人李x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
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李x在本案争议合同中没有签名，不是
合同当事人，依法不享有合同权利，当然也不能承担合同义
务，因此，李x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4、上诉人姚x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姚x在本案中签订合同的行



为是作为xxxx经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企
业法人的对外代表机关，其行为是法定的职务行为，因此，
本案姚x签订合同的行为本身就是xxxx经贸有限公司的行为而
不是个人行为，xxxx经贸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人格
的企业法人，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一审随意将自然
人人格和法人人格混同，列姚x为被告并判决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本案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关于代理权滥用问题。“李通”是被上诉人的销售业务人
员，本案《经销合同》是其代表被上诉人与xxxx经贸有限公
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姚x签订，在该《经销合同》的附件中，其
又接受姚x的委托，代表姚x及xxxx经贸有限公司办理与自己
公司的同一销售合同事务，明显属于在同一民事法律行为中
同时为双方代理的代理权滥用的法律禁止行为，该行为如同
在同一诉讼案件中，一个人同时接受原、被告的委托进行同
一诉讼代理行为，这样的代理在开庭时会出现代理人在原告
席代表原告宣读完起诉状又接着去被告席代表被告宣读相反
意见的答辩状，这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
成立，不能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唯一要件，当事人行
使、处分权利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所有的民事行
为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就是无效的。因此，
一审判决中以“姚x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其授权原告的员工李通作为业务代表，是对自身权利的合法
处分”为由而否定李通代理权滥用法律事实的成立，严重违
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认定事实严重错
误。

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链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1)合
同是否实际履行，不能因合同标的.达千万之巨就可认定合同
已经履行，合同条款如果不履行，只是观念上的权利义务，



不能成为现实的权利义务，这与标的额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销售合同》标的额达1000万元之
巨，合同没有履行“有违一般陶瓷行业大额交易的常理”为
由认定合同已经履行，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如现在的借贷
纠纷，只有借条或借款合同，而没有交付事实，不管合同数
额多大，都不能认定还款义务的成就。(2)本案中，被上诉人
签订合同后，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上诉人履行交货义务，被
上诉人也从来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算付款义务，被上诉人
提供的对帐单、银行结算流水明细等证据形成的证据链相互
矛盾，不能相互印证。被上诉人出示的对帐单没有被上诉人
的签字确认，而与对帐单一一对应的银行结算明细的结算人
是黄明鑫和刘健，经查证，黄明鑫是被上诉人的销售业务人
员，与李通是同事，刘健上诉人则均不认识。而对这一明显
的事实，一审判决却故意遗漏分析，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有
枉法裁判之嫌。(3)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通话明细，都是首
先拨打0533-5xxxx的电话，然后拨打0533-5xxxxx，
而0533-5xxxxx并不是上诉人的电话，0533-5xxxxx又是一个
打印社的公用传真号，存在不特定多个公司、门面共用的事
实，况且，电话通话只是一种通信方式，并不是意思表示本
身，无法证明本案合同履行与否的事实。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
法律错误，明显让人感到地方保护、有意偏袒被上诉人的判
决取向。被上诉人隐瞒事实，移花接木，欺诈诉讼，意图让
上诉人无端偿债，违背诚信原则和公平正义，严重损害上诉
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x经贸有限公司

姚x李x



xxxx年12月1日

民事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查询篇二

上诉人范xx，男，197x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xx
县杨x镇朱x村。

被上诉人xx县杨x镇朱x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朱xx，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xx县人民法院(200x)x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
书;

2、对案件依法进行改判或者发回xx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3、本案一、二审一切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不服xx县人民法院(200x)x民初字第900号民事判决书，
现提出上诉，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和互相矛盾

(1)关于改变荒山用途问题。上诉人承包土地后，一直进行枣
树、花椒、柿树和杨树的种植，从未利用承包土地采石，未
改变土地用途。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另查明：自2000年
至今，魏x村部分村民在该荒山原有的石头坑内开采石头”，
并未认定上诉人有开采行为，其他村民的采石行为，并非上
诉人的行为。判决理由却以有采石行为发生为由认定上诉人
改变转让协议用途，其认定是互相矛盾的!



(2)关于没有完成荒山绿化任务的问题。转让协议签订后，上
诉人即开始联系栽种酸枣树，后由于被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
杨xx在个人私欲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横加干预，2001年上
诉人所植树木部分因他人焚烧秸秆发生火灾而烧毁，加
之2001年和2002年连续干旱无雨，才造成所植树木存活无几。
此后，上诉人于2003年春栽种花椒、柿树和杨树15000余棵，
初步完成了绿化任务。2003年植树期间，被上诉人擅自中止
合同，将上诉人承包的荒山允许其他村民植树，造成上诉人
所植树苗部分被拔掉，树苗成活率大大降低。即使说，荒山
绿化任务未能如期完成，责任完完全全在被上诉人，而不在
上诉人。树木长成，上诉人可以得到可观的经济利益，上诉
人不可能自毁山林，这是极简单的生活常识!

(三)关于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问题。一审判决以部分村民自发
到该荒山植树造林为由，从而认定转让协议无法继续履行，
该判决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本合同正常履行受阻的原因，在
于被上诉人以及部分村民的侵权行为，而非上诉人的行为。
在上诉人种植树苗部分被毁的情况下，上诉人完全可以另行
栽种，从而完成合同目的!可以这样说，只要上诉人有劳动能
力，只要荒山没有因地震等不可抗力而灭失，荒山承包合同
就不存在无法继续履行!另外，因被上诉人及其他村民侵权行
为造成合同履行的障碍，而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是完
完全全背离公平原则的!

二、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合同转让协议的法律关系错误

荒山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是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承包合同转
让协议在协议上签章有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但并不
是说，转让协议的当事人就是三方，这种理解是对承包合同
的误解。承包合同转包只是在承包方和转包后的承包方形成
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并不能改变原承包合同的内容，转包
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原承包合同的解除。被上诉人在转让
协议上的签章，只能证明该转让协议征得了被上诉人即发包
方的同意，而并不能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产生直接的权



利义务关系。转让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是原审第三人和被上诉
人，而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转让协议中，被上诉人不是合
同当事人，因此不享有申请解除转让协议的请求权。一审法
院支持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准许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
享有合同解除权，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理，是违反合同法规
定的!

三、本案转让协议不存在约定或法定解除的情形

合同的解除，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有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
种，判决理由认定“该‘承包合同转让协议’中解除合同的
条件已经成就”，上诉人一字一字查遍转让协议，别说解除
合同的条件，八个条文中，甚至连“解除”两个字都找不到。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存在解除合同的条件约定，纯属空穴
来风、主观臆造或者醉酒之梦话!因此，本案并无最高院解释
第二十四条第(一)项适用之余地!

那么，一审法院该条第(三)项的引用是否正确呢?该款规定主
要涉及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一方面上诉人前述已
阐明合同履行遇到阻碍纯属上诉人侵权所致，另一方面也如
前述，在被上诉人停止侵权行为后，上诉人完全有能力继续
履行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因此，引用该
项规定也纯属牵强附会的拉郎配之举!

民事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查询篇三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北新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北新民初字第883号判决，特提请上诉。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北新
民初字第883号判决书，并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适用法律错误。

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一组照片，证明帝景嘉园小区内
存在以下问题：1、停车位与业主窗户距离不足3米，噪音及
尾气污染影响业主正常生活，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及伤害
费1000元;2、单元门损坏，无法使用。要求被告赔偿违约
金600元及租房损失元;3、电压过高，业主自行安装稳压器。
要求被告赔偿违约金及损失3345元;4、外墙渗水，要求被告
给付抹灰产生的费用800元;5、室外落水管损坏，原告自购材
料更换，要求被告给付材料费200元，以上费用合计7945元。

以上事实，有《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照片、证人、证
言以及当事人陈诉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一审法院予以
确认，在卷为凭。

对于以上证明帝景嘉园小区内存在问题的事实，原审一审法
院予以确认，但对这一事实是否系被上诉人责任且对上诉人
造成财务损失，被上诉人是否违约并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一
审法院并未释明。原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起诉被告因管理
园区公共区域部分不善给原告造成损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
明原告的损失系被告管理不当造成”。此判决“对现有证据
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的损失系被告管理不当造成”也未释明。
按照《合同法》，一审法院认为免责抗辩成立且未予释明，
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判决支付赔偿金的，可以直接释明并改判。

事实上，帝景嘉园小区内存在问题的事实，既是被上诉人对
本园区公共区域部分管理不当的事实，原审一审法院有意规
避这一说法，为被上诉人规避违约事实。按照《帝景嘉园物
业服务合同》，帝景嘉园小区内存在问题的事实均在物业合
同委托管理事项之内，以上事实分别对应违反本园区第二项



委托管理事项6之(车辆行驶及停泊);事项1之(门厅);事
项2(配电系统);事项1之(外墙面);事项2之(落水管)规定，已
构成违约事实。按照《合同法》，如果合同中没有规定违约
金的条款，但只要由于违约造成了对方的损失，违约方就应
向对方支付赔偿金。

构成对《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的部分违约，理应承担违
约责任。但原审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此判决被上诉人违约，并
支付赔偿金，而且被上诉人更没有提供可以对上述物业违约
事实免责的证据，所以原审一审法院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与情与法均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赔偿金在原审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说明《帝景嘉园
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单方约定业主逾
期不交物业费承担违约责任既缴纳滞纳金，却没有约定物业
方违约的惩罚措施，这是很显然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在《合
同法》、《民法》中对此显失公平的合同做出了明确规定，
原审一审法院应按照《合同法》、《民法》的规定要求物业
承担违约责任。另外，9月，帝景嘉园并未交付业主使用，业
主又怎么会与物业签订《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故原审
一审法院所称“故帝景嘉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与被告签订的物
业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到底
是谁的真实意思表示?209月的业主委员会又在哪里?显失公平
的合同又怎么可以据此不存在的“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
示”的理由而免责。

具体抗辩如下：

1、法理上，物业管理公司依据《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对
小区内配套服务设施进行维修、养护和管理，对小区内配套
服务设施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管理公司对业主承担用水、
用电、供暖、人身安全保障职责是物业管理公司承担的首要
职责，物业管理公司必须采取对小区内配套服务设施进行维
修、养护和管理等有效安全保障措施，保障业主在用水、用



电、供暖、人身和财产方面的安全，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否则，即应对业主因为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在第三人介入侵权的情况下，经营者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使本可以避免或降低的损害发生或者扩大，因
此其应为受害人向直接责任人求偿不能的后果承担一种风险
责任，这种责任的性质属于补充赔偿责任。实施加害行为的
侵权人是损害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安全保障义务违反人是补
充责任人，两者构成责任竞合，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定或无
资力赔偿的时候，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安全
保障责任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物的安全保障责任和人的安全
保障责任。物的安全保障责任要求物业管理公司采取措施确
保被管理小区内的设施安全、设备安全，否则，因设施、设
备不安全使业主遭受损害，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的安
全保障责任要求物业公司采取措施确保小区的安全，防止不
法分子在小区实施侵权行为，否则即应承担法律责任，对此，
物业管理公司不得预先免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
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物业服
务企业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相关行业规范确定的维修、养护、管理和维护
义务，业主请求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物业方没有按照相关规定采取措施，保障业主单元
对讲门公共设施安全，并对业主造成侵权;没有对小区配电系
统进行安全维护管理，造成业主损失;没有对车辆行驶及停泊
采取管理措施，甚至知法犯法，侵害业主休息、学习安全权
利;没有对公共外墙及落水管进行安全维护，造成业主损失。
物业方虽不是直接侵害人，但作为补充责任人应承担赔偿责
任。

2、按照《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下列情形可以申请法院调
查取证：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
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在庭审前，业主将一份请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调查证据申
请书》交与原审一审法官，请求原审一审法官调取保存在物
业手中的7月-业主的报修记录，此记录本可以证明业主就以
上损害事实多次向物业申报维修，但物业现在拒不交出此记
录本，还谎称业主从未报修过，借以推脱责任。业主询问原
审一审法官调查取证结果时，沈北新区人民法院说：物业方
无法提供业主报修记录本，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业主不能提供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证据为由判决
业主证据不足，此判决为适用法律错误。业主因客观原因不
能收集与本案相关联的重要证据，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
应调查取证。原审一审法院以物业方无法提供业主报修记录
本，进而推断业主没有报修，明显是在偏袒物业方，原审一
审法院疑似存在司法不公行为。

二、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原审一审法院犯有有证不认、无
证妄认，对事实认定不准的错误。

原审一审判决在判决书中说：“本案中，原告起诉被告因管
理园区公共区域部分不善给原告自身造成损害，现有证据不
足以证明原告的损失系被告管理不当造成。故对原告要求被
告赔付违约金及财务损失费794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
持。”既然原审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
损失系被告管理不当造成”，那么“原告的损失”又是谁造
成的?“现有证据不足”，“不足”在哪里?什么样的证据才
能证实原告的损失系被告管理不当造成?原审一审判决在判决
书中对此疑问均没有任何解释，原审一审判决又依据什么判定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损失系被告管理不当造成”。
上诉人认为原审一审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对上诉人提交的并
以确认的证据及损害事实不去认定是被上诉人违约所致，认
定事实不准。庭审中及庭审后，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上诉人的
损失不是被上诉人管理不当造成的证据，但原审一审却认定
被上诉人不承担赔偿及违约责任。而上诉人依据《帝景嘉园
物业服务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要求物业承担赔偿及违约
责任，原审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定。

1、停车位与业主窗户距离不足3米，噪音及尾气污染影响业
主正常生活，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违约金及伤害费1000元。物
业公司违规私划车位且违反《物权法》相邻权原则，造成对
业主休息权及身体健康的侵权。

在此事件中，首先确认造成对业主侵权的是第三方机动车拥
有者，是机动车的噪音和尾气对业主生活和身体健康造成危
害，而这一危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物业公司违法在业主
窗下不足三米处私化车位，对小区车辆行驶及停泊管理没有
尽到安全管理职责，且知法犯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违
反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是确定且明显的'，被上诉人违
反法定义务的过错与上诉人因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而遭受
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实施
侵害行为的第三人不确定。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
《物权法》、《物业管理法》、《合同法》、《民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相关权利职责对等原则及合
同违约规定，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第二项委托管
理事项6之(车辆行驶及停泊)的约定，物业公司作为管理小区
车辆行驶及停泊的第一责任人，理应对此侵权行为承担赔偿
责任。证据见照片和月24日《沈阳晚报》及证人证言。

2、单元门损坏，无法使用。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违约金600元
及租房损失2000元;

对讲门自20开始就不能使用，春秋楼道内灌风灌土，经常有
杂物吹进楼道内，且常有外来闲杂人员，更有甚者在楼内拐
角处小便。冬天灌风灌雪，卫生、取暖条件极差，因自来水
水表被冻，停水事件时有发生。夏天蚊虫爬满进户门，业主
一开门，蚊虫跟随进入，半夜经常被蚊子叮醒，严重影响睡
眠以致神经衰弱。对讲门已严重丧失保护业主人身财产安全
及保持楼道卫生清洁功能。业主自家门口如此脏、乱、差环



境，已严重影响业主正常生活。业主在此种环境下无法安心
舒适居住，现已在外租房居住。因此问题，此房屋以低于本
园区其他同类型房屋的价格出租，差额损失2000元。

在此事件中，首先确认恶化业主外围居住环境、造成对业主
侵权的是第三方大风和冷空气、尘土杂物、外来闲散人员、
蚊虫及上冻的水表，而这一危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物业
公司未尽到对园区公共区域部分既单元对讲门的维修维护职
责，致使单元对讲门腐烂变形，玻璃尽碎，为防止破碎的玻
璃伤害到老人孩子，物业用大石块将单元门顶开至墙边，单
元门成完全开放状态，致使大风和冷空气、尘土杂物、外来
闲散人员、蚊虫长驱直入，甚至冻坏水表，造成停水事故，
并冷空气严重影响楼道内业主家墙体的温度，致使与此墙体
相连的客厅温度不达标，以上事实致使此房屋以低于本园区
其他同类型房屋的价格出租，差额损失2000元。

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违反法定的对安全保障义务、对本园
区公共部位及公共设施既单元门管理不当的过错是确定且明
显的，被上诉人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与上诉人因第三人实施
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物权法》、
《物业管理法》、《合同法》、《民法》中规定的相关权利
职责对等原则及合同违约规定，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
同》第二项委托管理事项1之(门厅)约定，物业公司作为管理
本园区公共部位及公共设施既单元对讲门的第一责任人，理
应对此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证据见照片、证人证言及在
一审庭审中物业方陈诉的对此单元门多次返厂维修的笔录和
在物业处保存的维修记录薄。

3、电压过高，业主自行安装稳压器。要求被上诉人赔偿违约
金及损失3345元;在此事件中，首先确认造成对业主侵权且造
成财产损失的是第三方电压，而这一危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
因为物业公司未尽到对园区公共设施配电系统既小区自维配
电箱的维修维护职责，年7-8月，业主多次向物业反应电压高



造成业主家电器损坏，要求物业及时维修维护，物业也曾派
人测过电压，电压表指针瞬间达到最高值270v，物业方将电工
拖走后，再无音讯。直至今日本单元电压一直在240v以上，
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在与物业长期协商要求供给合格电压未
果后，为保护业主用电安全及防止火灾发生，业主自行安装
了稳压器，这是业主自救的合理行为。

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违反法定的对安全保障义务、对本园
区公共部位及公共设施既配电系统管理不当的过错是确定且
明显的，被上诉人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与上诉人因第三人既
电压实施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物权
法》、《物业管理法》、《合同法》、《民法》中规定的相
关权利职责对等原则及合同违约规定，按照《帝景嘉园物业
服务合同》第二项委托管理事项2之(配电系统)约定，物业公
司作为管理本园区公共部位及公共设施既配电系统的第一责
任人，理应对此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证据见照片、证人
证言、保存在物业手中的2008年7-8月业主报修记录薄、电话
录音、沈北新区社会管理服务网96129“3月28日关于编
号c201403140004”帝景嘉园电压高诉求的回复。

4、外墙渗水，要求被上诉人给付抹灰产生的费用800元;在此
事件中，首先确认造成对业主侵权且造成财产损失的是第三
方是外墙，而这一危害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物业公司未尽
到对园区公共部位既外墙的维修维护职责，2008年-20业主就
此外墙渗水的问题多次向物业反映，物业也曾在外墙做打胶
处理，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渗水问题，后业主自己购买
了外墙防水胶，先后两次自己和雇佣工人进行维修，渗水现
象不再发生，但目前仍有裂缝，这是合理的业主自我救济行
为。

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违反法定的对安全保障义务、对本园
区公共部位既外墙管理不当的过错是确定且明显的，被上诉
人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与上诉人因第三人既外墙实施的侵权



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物权法》、《物业管理
法》、《合同法》、《民法》中规定的相关权利职责对等原
则及合同违约规定，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第二项
委托管理事项1之(外墙面)约定，物业公司作为管理本园区公
共部位既外墙的第一责任人，理应对此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
任。证据见照片、业主维修费用明细、保存在物业手中
的2008年-年业主报修记录薄。

5、室外落水管损坏，上诉人自购材料更换，要求被上诉人给
付材料费200元。在此事件中，首先确认造成对业主侵权且造
成财产损失的是第三方是室外落水管，而这一危害发生的直
接原因是因为物业公司未尽到对园区公共部位既室外落水管
的维修维护职责，业主要求物业更换，物业推脱说没有原材
料，换不了，因业主心力交瘁，无力再与物业抗争，遂业主
自己买了落水管自行更换。这是合理的业主自我救济行为。

本案中，被上诉人存在违反法定的对安全保障义务、对本园
区公共部位既外墙落水管管理不当的过错是确定且明显的，
被上诉人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与上诉人因第三人既外墙落水
管实施的侵权行为而遭受的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按照《帝景嘉园物业服务合同》、《物权
法》、《物业管理法》、《合同法》、《民法》中规定的相
关权利职责对等原则及合同违约规定，按照《帝景嘉园物业
服务合同》第二项委托管理事项2之(落水管)约定，物业公司
作为管理本园区公共部位既外墙落水管的第一责任人，理应
对此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证据见照片、业主维修费用明
细。

综上，由于被上诉人疏于管理，未能尽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保护业主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的安全保障职责及公共设施设
备及公共区域部位的管理维修维护职责，导致了上诉人财产
受到损失，因而被上诉人的疏于管理、应急不力的行为符合
承担侵权责任的四要素：具有过错、行为违法、上诉人具有



受损害事实，损害事实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同时，上诉人自身并没有过错(上诉人已缴纳年12月1日
至2008年11月30日期间的物业费，损害事实从2008年7月开始
发生，缴费期间业主多次要求物业解决，但物业方至今也没
有彻底解决损害事实，故自2008年12月1日起，业主拒绝缴纳
物业费，依法行使抗辩权)。因而被上诉人应对其过错承担全
部民事赔偿责任。

原审一审法院的判决存在适用法律不当、认证事实不清的错
误，严重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能妄想其中关系，
但是上诉人及其愤怒，恳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主持正义，
依法撤销原审一审法院的判决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
求。

此致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查询篇四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某某，男，1x年x月14日生，汉族，xx省
昭通市人，住昭通市昭阳区旧圃镇某某村委会某营村。身份
证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x市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xx市昆河公路旁

法定代表人：罗某某，执行董事

上诉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某某市人民法院某民二初字
第2x2号民事判决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
误，裁决不公，判决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服一审判
决，现特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一、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xx市人民法院()开民二初字
第2x2号民事判决书所做的第一、二、三项判决，判决驳回被
上诉人xx市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注：本
案二审标的为13xx5x.53)

二、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
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并直接导致本案裁判错误

发生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且同时针对本案中的涉案车辆
的诉讼，本案是第三起，一审法院作出的()开民二初字第2x2
号民事判决书的审判员之一便参与了在此之前的借款合同纠
纷、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的审理。三起诉讼案件存在关联性，
审判人员依法应当回避而一审法院却并未回避，这种做法是
审判程序违法的表现，并且直接导致了案件裁判的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法院回避了买卖合同的实质和关键事实的做法，导致
事实不清。

原审法院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并且买
卖的标的物为车号云g335××的货车，那么双方之间(不是被
上诉人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买卖价款是多少?价值数十万元的
汽车买卖竟然连合同都未签订?买受人(上诉人)已付了多少
钱?交款欠款是如何结算又如何认定?买受人还欠多少钱?既然
未付清价款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交付标的物(车辆)?非亲非故的
买卖双方怎么连一张字据都未出具就交车了?……这些都是作
为买卖合同案件的核心即关键事实，但是原审判决书所认定



的事实，并未回答上述种种疑问。这属于典型的事实不清。

2、原审法院回避了诉争车辆是生产、被上诉人公司无汽车销
售资质而昆明龙某某达汽车销售公司具有销售资质等事实，
也导致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提交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已证实诉争车辆是生产(上诉
人提交的系列证据也证实这一点)。在一审判决中，一方面，
生产的车辆是如何辗转到湖北，湖北十堰革某工贸公司又是
否真实存在及具有汽车销售资质，本案中并未查清这些疑问
或对这些不合常理之处做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作为“出
卖人”的被上诉人公司，本无汽车销售资质(被上诉人也认可，
只是一审法院回避了这一点);而上诉人主张的车辆的出卖方
昆明某某达汽车销售公司却真实存在且具有汽车销售资质(该
公司x年后未年检并不影响此认定)。在上述情形下，一审法
院却认定，生产于当地的诉争车辆，是被上诉人这个无资质
的公司从来源不清的湖北购进，在卖给远在昭通的上诉人;而
有资质的昆明某某达汽车销售公司却不是销售方。这当中的
诸多不合常理的所谓事实该做如何解释，原审判决不得而
知?!只能说明事实不清和认定事实错误。

3、原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与某某经贸有限公司曾有过及正在进
行的联合造假行为，错误地认定为本案“买卖合同”中的卖
出车辆、拖欠车款的“事实”，也属事实不清和错误。

一是这两家具有关联的公司(被上诉人也认可)之间互相出具
或形成的材料再加上来源不清的“湖北公司”出具的证明，
被原审法院认为“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
云g335××号车的合法来源及投保情况……”;二是这两家公
司将所谓x元的贷款私自改为13x元，这本是造假行为，原审
法院却认为“本院直接采信该判决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
向xx市农村信用社请贷款x元购买云g3351x号车”;三是两家
公司共同伪造上诉人的签名形成所谓三方的“购车合同
书”(这是“买卖合同”的核心)，原审法院仅仅只以“原告



不能确认其上的签名为被告赵某某所签”轻描淡写地一笔代
过，也罢!

4、原审法院回避了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存在的挂
靠经营关系的做法，也导致事实不清。

本案诉讼之前，同样是该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某民二初字第25x号民事判决，已解除双方之间的挂靠经营
关系，这就说明，就算上诉人向xx市信用社“贷款”事实成
立的话，那么也是在挂靠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贷款，而要将此
贷款认定为是归还购车款的话，那么就应有充足的实实在在
的证据。但本案中，“买卖合同”的关键事实不清，当然谈
不上证据充分。

5、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疑点重重的发票
的真假进行鉴定的申请不做任何回应或说明等的做法，以及
对双方的证据采取不同的审查标准，也直接导致认定事实不
清和错误。

现有必要对上诉人一审中所提供但法院未认可的几份证据分
别作一下说明：

(一)、关于第一组证据《定车协议》、《售车售后服务合同》
和承诺书。证实了三点：1、本案中上诉人是向昆明某某达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昭通市的经销点购买车辆，已较为详细地
约定了定购车辆的配置事项，这符合案件的客观实际;2、被
告定购车辆的时间是x年5月x日，是在昭通接的车，不是在，
接车时间为x年x月24日。3、承诺书由车辆售后服务的经销商
出具，其与《定车协议》一起共同证实上诉人是在昭通市购
买的车辆。

(二)、关于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发动机身份拓印标签
和合格证。“发动机身份拓印标签”是汽车用户购买汽车的
最主要凭证之一，是提供给用户上牌使用的，这当中左边的



数字“2”与证据一《定车协议》中载明车辆配置为康机2匹
马力相一致，二者能相互映证。证实车辆为上诉人向昆明某
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昭通购买。

(三)关于证据三两张收款收据，均是昆明某某达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出具，与证据一的《定车协议》相印证。其中第一张
收款收据的时间是x年5月2x日，这与证据一中的《定车协议》
签订的日期(x年5月2x日)是同一天，二者相吻合。第二张收
款收据的时间是x年x月24日也与《定车协议》中约定的“1x个
工作日内交车”相一致，并且还证实了x年x月24日交付车辆
的事实。

(四)关于证据四车辆通行费发票11张。

其中第一张发票(时间是x年x月2x日)是上诉人顺便提供的，
这是销售单位于交车前所付(向上诉人进行报销)，严格地说
并不属于上诉人的支出，这一点，上诉人一审中已向法庭进
行了说明，不料原审法院不仅未如实认定反而还以偏概全，
认定“11份车辆通行费发票的时间与被告购车时间不符，故
本院不予以采信。”客观地说，不能仅凭第一张不采信便彻
底否定后面的1x张。之后的第2—11张发票刚好证实了上诉人
主张的于x年x月24日在昭通市买车后，一路将车辆从昭通途
经嵩明(小街)、昆明、石林、弥勒，一直开到落户的主张。
为了更好地“还原”事件经过，上诉人现逐一说明一下：

第2张发票(为白色)证实x年x月25日11时15分从昭通昭阳区出
发，1x时5x分到达小街收费站(属嵩明);第3-5张发票(为蓝色)
证实同一天经过昆嵩高速到达昆明北郊乌龙收费站的事实;
第x张发票(昆明绕城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证实从乌龙收费站
经昆明绕城高速公路至昆明东郊阿拉收费站，时间为x年x
月25日1x时53分的事实;第x张发票(为绿色)证实x年x月2x日
凌晨从昆明小喜村收费站进入昆石高速于该日凌晨2时3x分到
半截河出口进入石林县的事实;第x张发票为车辆于x年x月2x



日凌晨3时21分通过路南收费站的事实;第x张发票证实于x年x
月2x日凌晨4时3x分通过弥勒第一个收费站的事实;第1x张发
票证实于同日x时14分通过弥勒第二个收费站的事实;第11张
发票证实同日x时x2分通过黄凉田收费站随后到达事实。另外，
以上公路通行费发票还证实是货车(属4型车)，收费金额都与
案件实际相符，与本案中的货车通行的事实相符。

(五)再加上第五、六组证实，所有的证据均证实上诉人在本
案中的所举证据是环环相扣，能形成证据锁链，证实本案诉
争的车辆是上诉人在昭通购买，并从昭通提车后开到落户这
一本案中的关键的客观事实。

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诉争车辆系向其购买，但具体车辆买
卖合同、买卖行为的过程，车款的支付等均无有效的证据证
实。在此，也有必要逐一分析一下其提交且被原审法院认可
的证据：

1、关于两张增值税发票，本不应采信。说几个疑点：一是发
票反映的到底是不是本案诉争车辆不得而知，说明与本案没
有关联性;二是“dx2”的字样是手写上去的，这在机器打印的
发票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至少手写部份无效;三是印章位置偏
上，并没有盖在右下角的“盖章”处;四是无收款人、复核人
签字;五是为什么出现两张同一天开出的连号发票，无任何证
据予以解释;六是金额为1x4x元的发票，按增值税1x%的税率
计，税款应为1x元，而发票上的金额却是15111.11元;七是结
合以上这么多疑问，按常理，国税局应当无法认证，但xx市
国税局却加盖了认证章。故上诉人一审中强烈要求对这两张
发票的真假进行鉴定，但法院未对此进行评判，何况每张发
票都印有x4位密码，具备鉴定条件(对于税务机关来说，输入
此x4位密码，便可认定出真假)。

2、关于湖北十堰某某工贸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疑点较
多：一是只有印章，并无法定代表人或经办人的签字或盖章



且该公司是否真实存在无任何证据证实，顺便说一句，上诉
人一方曾通过网络和114电话查号也未查到任何有效信息;二
是该证明的内容不明，车辆来源是哪里，是其生产还是从购
进等不得而知;三是销售给哪一家公司要的是相关证据，不是
一纸陈述，相关证据又在哪儿?四是两张(不是一张)号码相邻
的发票卖一辆车，原因是什么，这不合常理且又无任何解释;
五是车辆是生产，xx人(不管是来自被上诉人或××经贸公司，
还是来自昭通的上诉人)从湖北购买生产的汽车，不合常理。
故该“证明”本不应采信。

3、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也不应采信。也列几点疑点：一是
车辆不是被上诉人所买，不是××经贸有限公司所卖，内容
与本案事实不符，二是按照增值税1x%的税率计，税款应
为3553x元，而发票上的金额却是3x3.52元;三是被上诉人
与××经贸有限公司曾有联合造假的事情发生，现该两家公
司之间在无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发生的反映买卖行为的销售
发票十分可疑。

五、退一步说，就算双方的举证存在瑕疵或上诉人主张的车
辆是在昭通购买后开到落户的主张得不到支持的话，那么被
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应当予以驳回。

综合前述各部分分析，原审判决的确存在错误，上诉人与被
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者是挂靠经营关系，
被上诉人所诉称的上诉人向其购买车辆，未支付车款的主张
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上诉人向其购买了金额达2x万余元未
付款或者一审法院所认定上诉人欠其x元的车款及42x5x.53元
购置税、保险费等的观点，不仅证据不足，而且严重不合情
理。相反，上诉人已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充分举证，已证实
本案诉争车辆系从昭通向昆明某某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
是在昭通接的车，并开到落户，挂靠在原告单位经营。上诉
人需要重点说明的一点是，本案中，如果人民法院认为一方
或者双方就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存在瑕疵从而不能



认定当事人主张的话，那么，被上诉人作为提出本案诉讼的
当事人(一审原告)，其承担着比上诉人更大也更严格的举证
责任。亦即，假设人民法院无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话，那
么也应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恳
请二审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改判判决驳回被上诉人
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

此致

红河州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赵某某

代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常明

民事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查询篇五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x，男，满族，出生于1972年11月3日，
无业，住宽甸满族自治县xx川乡蜂蜜沟村七组26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x，男，汉族，出生于1959年3月25日，
无业，住沈阳市和平区北xx街36号423号。

原审第三人: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银思，董
事长，住址:宽甸满族自治县xx川乡蜂蜜沟村七组26号。

上诉人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丹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xxxx]丹民三初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
的诉讼请求，并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或发回重审。



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持有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份
额属于待确认状态是错误的，上诉人合法取得了宽甸银xx业
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上诉人于xxxx年10月4日签订合同中第二条第三款中约定被上
诉人将股权转让款其中850万元支付给徐xx的事实及证人韩xx
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完全可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取得了徐xx名下
的85%的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至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列举的4份裁定书及根本没有生效的被
上诉人李x、叶x、上诉人、徐xx四人xxxx年1月15日签订的协议
及股东会议决议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没有取得徐xx名下
的85%股权。

(2)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
明确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才有权规定合同应当在
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

目前，除国有独资公司的股权转让，因涉及国有资产管理问
题须履行特别批准手续外，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要办理批准手续后才能生效的，仅限于外
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在我国立法中，尚未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要在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其他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的规定。

合同法规定合同应在办理登记手续后生效，主要是指对抵押、
质押、对外担保等担保合同的登记手续，尚未涉及股权的转
让问题。



因此，徐xx转让85%股权给上诉人虽然没有到工商机关办理变
更手续，但是不影响股权的转移，更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5款“甲
方承诺向乙方转让的股权除向乙方提供的债务明细外，不存
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涉及任何质押及任何争议。

如出现上诉情况，由甲方承担。”的约定是错误的。

根据该条约定的内容可看出，该条约定限制的是“上诉人转
让给被上诉人的80%股权”不存在质押和争议，而不包括上诉
人拥有的另外20%股权，更不包括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不存在
质押和争议。

上诉人与王x之间20%股权的争议并不影响被上诉人与上诉人
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何况上诉人与王x20%股权转让
协议正在审理过程中，还没有最终判决。

更何况，上诉人与王x的股权争议纠纷一案发生在上诉人与被
上诉人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并履行以后。

因此，上诉人与王x的xx矿业20%股权争议案并不能认定存在
第三人请求权，更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欺诈。

退一步讲，即使存在第三人请求权，该条约定的也是“如出
现上诉情况，由甲方承担。”，而不是解除合同的条件。

总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违反该条认定上诉人违约是不成立
的。

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生效，并已
经履行，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

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一款已经明



确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第二款约定本协议生
效之日即为股权转让之日。

可见在签订合同之时上诉人拥有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80%的股
权已经转让给被上诉人，即上诉人已经履行了转让股权义
务(上面已经对股权转让等级不是生效条件进行了论述)。

而且被上诉人已经派人接收并开始管理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

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

1、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款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应当在xxxx年10
月15日前给付上诉人定金1000万元。

庭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可以证明被上诉人实
际支付定金时间为xxxx年10约20日，即上诉人进驻(xxxx年10
月19日)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的第二天才支付定金。

可见，被上诉人在定金支付时间上就存在违约行为。

(上诉人为了能够让被上诉人能够正常进入并投产，愿意用将
部分股权转让款借给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用以偿还宽甸银龙
矿业有限公司欠款。)对外欠款，还完欠款后，其余股权转让
款支付给上诉人本人。

可是，从本案的庭审中得知被上诉人至今只是支付给上诉人
本人1000万元定金，其余4200万元根本没有按约定支付。

可是从本案一审庭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得知被上诉人仅
仅向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投入了99万元的入住人员(被上诉人
自己组织的人员)的必要生活费及部分其他费用等小部分资金，
被上诉人入住长达近8个月时间投入99万元资金仅仅够维持被
上诉人入住人员的必要费用而已，根本不可能启动宽甸xx矿
业有限公司正常生产。



约定被上诉人筹集的正常生产流动资金至今也没有投入，导
致宽甸xx矿业8个月处于停产状态。

因此，被上诉人在投入启动资金和正常生产流动资金方面也
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并且给上诉人及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
造成了巨大损失。

被上诉人因存在上述违约行为，因此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五、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第三人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与上诉
人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和股东有限责任原
则，公司资产既非某一股东的个人财产，也不是全体股东的
共同财产，而是公司本身的财产。

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形成的公司资产属于公司本身所有。

股东出资并不导致股东对具体存在的公司财产拥有所有权。

因此，一审法院违背公司法基本原理，违反了承担连带责任
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混淆股东的股权与公司财产的概念。

让第三人宽甸xx矿业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共同对上诉人的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

六、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

1、上诉人依法提出管辖异议，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书面裁
决，然而，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作出书面裁定，而以口头的方
式作出不受理的决定是错误的，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

2、一审没有依法审理上诉人的反诉请求，严重的侵犯了上诉
人的诉权。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请求贵院
撤销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丹民三初字第00015号民事判
决，并请求法院裁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求及承担本案一、二
审全部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此致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xxx年9月20日

民事上诉状【2】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xx，男，196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
甘肃省庆城县马岭镇xxx村二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注册
号:61010xxxxxx590。

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环城西路xxx号xx市场x幢x号。

法定代表人xxx，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xx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号:610000xxxxx1943。

住所地:西安市未央区xx二路xx号xx室。

法定代表人汪xx，经理。



上诉人赵xx因买卖纠纷一案于xxxx年xx月1日收到未央区法
院(xxxx)未民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程序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现
依法上诉如下:

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陕西xx科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向被上诉人西安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500万元。

2、判令被上诉人陕西xx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一审、二审案
件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该判决适用程序不当

上诉人赵xx不具有主体资格。

xxxx年7月25日，上诉人赵xx向西安xx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xx机电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载明:“陕西xx公司
欠西安xx公司货款500万元正(五百万元)”。

该欠条内容明确载明双方主体是陕西xx科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xx公司)和xx机电公司，且该欠条内容并没有利
息约定。

xx机电公司收到欠条后，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xx公司也没有
提出异议。

这充分说明xx公司和xx机电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
且xx公司和xx机电公司之间的欠条内容不涉及上诉人赵xx。

xx机电公司将上诉人赵xx列为被告属于主体不适格、程序不



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
见》第139条的规定。

二、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原审法院于xxxx年xx月xx日向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
务局查询xx机电公司给xx公司开具的陕西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抵扣情况，经询上述两份增值税发票已于xxxx年x月x日由xx
公司进行了申报抵扣。

这也充分印证了xx机电公司和xx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另外，xx公司和西安xx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于xxxx年x月xx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而该买卖合同的标
的正是xx机电公司和xx公司于xxxx年x月x日所签订的买卖合
同的标的。

由于xx公司并不生产买卖合同的标的，为履行其与实业公司
的合同，所以才与xx机电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也就是说xx公
司购买xx机电公司货物的目的是转卖给实业公司。

在整个过程中，上诉人赵xx始终没有成为合同关系的主体，xx
机电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赵xx是合同的主体。

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赵xx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并
由此认定上诉人赵xx应该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实属事实不清。

三、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由于上诉人赵xx与被上诉人xx机电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更不存在约定利息的问题，xx机电公司将上诉人赵xx列为被告
且原审法院判令赵xx向xx机电公司支付欠货款及利息是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应该依法驳回对xx公司的诉请。

最后，该判决仅凭赵xx手写的一张欠条而认定上诉人赵xx是
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免失于
草率。

该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敬请中级人民法院
慎重考虑。


